数理医学院

2026年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办法

一、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转专业工作的顺利实施，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关于转专业的文件要求和浙江师范大学学生学籍管理、转专业等相关规定和办法，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数理医学院转专业工作遵照“公平、公开、公正”原则进行，确保转专业工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第三条 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担任组长，分管教学的院领导为副组长，成员由专业主任、任课老师等成员组成。学院纪委委员担任纪检成员。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和纪检成员负责相关工作的组织实施与监督。

二、转专业的对象与指标

第四条 可转入数理医学院各专业基本要求。

4.1申请转入数理医学院各专业的学生需符合浙江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相关管理规定。

4.2转专业学生的资格以学院教务办及上级部门的审核结果为准。

4.3 2024级申请转专业学生原则上转入2025级相关专业学习。

第五条 具体转专业工作服从学校教务处统一安排。

三、具体办法

第六条 申请转入数理医学院相关专业的学生需通过学院组织的转专业考核，考核一般由笔试与面试两部分构成；如果报名人数不足该专业规定面试人数的上限，则直接进入面试环节，具体见下表。

	序号
	专业名称
	类别
	申请者所在年级
	接收人数上限
	考核形式
	录取办法
	备注

	1
	人工智能（智能精准诊疗）
	非师范
	2024、2025级
	6
	笔试+面试
	申请人数≦12：面试；
申请人数＞12：笔试+面试，笔试成绩前8名（含）进入面试。
	2024级申请转专业学生原则上转入2025级学习

	2
	智能医学工程
	非师范
	2024、2025级
	6
	笔试+面试
	申请人数≦12：面试；
申请人数＞12：笔试+面试，笔试成绩前8名（含）进入面试。
	2024级申请转专业学生原则上转入2025级学习


6.1 根据人工智能专业和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学生有较好的数学基础。笔试考查科目为《高等数学》（参考书目：《高等数学（上）第8版》，同济大学数学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学院委托专业教师出题、阅卷。

6.2 对申请数理医学院相关专业的学生的笔试成绩单独进行排名,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到低择优面试，进入面试人数不超过专业规定的人数上限。

6.3 面试环节时间安排在笔试后，时间以学院教务办发布的时间安排为准。

6.4面试由相关专业教师成立面试小组，面试涵盖学习能力和专业素养等内容，每个面试小组的成员不少于5人，面试小组各成员对每一名面试考生单独打分。

6.5 考核成绩计算办法：

（1）有笔试：考核成绩＝笔试成绩*30%+面试成绩*70%，其中，面试成绩取算术平均分。

（2）无笔试：考核成绩=面试成绩, 面试成绩取算术平均分。

录取办法：根据考核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如考核成绩或面试成绩<60分，则不予录取；

6.6 在不超过学校下达可转入名额指标的前提下，由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考核成绩审核确定拟录取建议名单，经公示后上报学校教务处。

第七条 本办法由数理医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数理医学院转专业面试细则

一、面试流程

面试考生自我介绍，并出具考生情况登记表、有关竞赛、科研及获奖等佐证材料，自我介绍和相关佐证材料中不得出现学生姓名和学号等个人信息；（2分钟）

面试评委提问，由面试考生作答。在时间许可的范围内，考生可对回答作进一步的补充，面试评委亦可对需要考核的项目作进一步提问；（5分钟）

面试考生退场，评委打分。

二、面试注意事项：

面试考生不得私下与面试评委联系，一经发现，当即取消录取资格。

面试评委应在面试开始前15分钟到达，中途无故不得离场。

面试评委在面试过程中不得使用手机。

各评委独立评分。

三、转专业面试打分标准

考生自我介绍并提供佐证材料（40%）

面试专家提问，考生回答（60%）

取各个评委的平均分作为最终面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

数理医学院

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和纪检成员

一、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孔德兴、杨锋
副 组 长：罗守胜
成    员：黄守军、李刚、张建峰、周斌、杨永康
秘    书：胡爽依、程孟希
二、转专业工作纪检成员

葛新洋

咨询电话：82410113
